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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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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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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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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監
禁
， 

抑
或
無
罪
霧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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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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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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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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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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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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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秘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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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
查
本
党
成
立
瞬
將
兩
職
內
有
野
心
製
造
分
裂
外
有
政
 
敵
圖
謀
分
化
幸
我
同
志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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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團
結
一 
心 
一 
德
突
破
內
外
所
遭
遇
之
艱
辘
此
鹹
本
党
 

先
烈
先
賢
在
天
之
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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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有
以
致
之
茲
以
本
党
今
後
政
策
之
檢
肘
中
央
人
事
之
更
新
以
及
應
興
應
革
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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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有
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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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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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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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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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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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會
之
决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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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德
總
章
第
五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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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八
條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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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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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年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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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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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上
海
中
央
党
部
召
開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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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會
議
日
程
暫
定
爲
半
個
月
海
內
外
出
席
代
能
名
額
國
內
以
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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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黨
部
及
特
別
市
黨
部
爲
單
位
海
外
以
總
支
部
爲
單
位
毎
一
 
單
位
得
選
派
出
席
 
隔 

化
表
- 
人
至
二
人
每
代
表
只
能
代
表
淇
本
單
位
不
能
兼
代
表
其
他
單
位
關
於
代
 I"  

表
人
選
尤
希
各
單
位
恨
重
將
事
選
出
代
衷
之
姓
名
略
歷
希
先
報
送
中
央
代
表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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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十
月
十
五
日
開
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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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提
案
希
於
會
前
半
個
月
送
所
中
央
黨
部
秘
書
處
以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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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別
編
列
議
程
除
通
令
海
內
外
各
地
党
部
知
照
外
合
也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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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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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爲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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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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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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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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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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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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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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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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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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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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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第
&
 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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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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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開
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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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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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月
一
日
以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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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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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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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中
央
黨
部
秘
書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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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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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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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所
有
祝
詞
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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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祈
依
下
開
地
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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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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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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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屆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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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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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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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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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黨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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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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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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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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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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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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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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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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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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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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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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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溫
济
華
邱
卓
爾
街
入
 

四
號
三
十
八
 

歳
婦
書
給
善
•
于
星
期
日
晚
八
時
，
由

具 有

僅
晶
款
五
元 
十
元
作
了
。 

眞
械
。
爲
此
問
題
保
全
面

任
從
其
自
由
賭
博
• 
抑
或
加
重
罰
款
至
 

豈
二
百
元
及
嚴
判
能
期
・(
不
是
十
天 

)
關
丁
店
舖
。
我
提
議
重
犯
者
由
市
沒
 

收
之
•
或
限
期
業
主
轉
賣
作
需
要
之
商
 

業
另
一
法
則
罰
以
長
期
監
•
最
劣
之 

訟
過
理
由
是
誚
解
予
與
此
等
案
之
最
咼
 

制
削
•
須
知
法
律
禽
人
所
制
者
•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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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
于
其
國
家
之
人
，
尙
可
以
戰
禍
刑
事
 

犯
處
之
乎
•
我
是
一 
中
國
人
♦
不
欲
爲 

醜
個
賭
博
徒
而
玷
辱
全
体
■
不
能
不
檢
 

出
警
察
對
此
小
問
題
之
無
能
•
此
小
小 

既
無
辦
法
・
偷
有
暴
動
或
共
童
進
 

十
倍
較
雌
之
事
時
•
又
何
能
望
其
 

鎌
壓
之
乎
？
乂
何
能
望
其
維
持
世
界
和

最
後
見
她
入 

又
不
見
船
到
時
 

喜
•
對
于
皎
婦
 

明
其
妙
•
警
察
現
從
事

溫
哥
军
搭
橫
水
. 

女
剛
♦
節
不
見
一 

上
岸
。
婦
之
夫
一 

之
失
踪
，
正
莫
一

偵
査
。
婦
有
一
六
歲
子
云
。

塞

間

■
女畫家勞潔靈畫展 

大
埠
訊
・
女
畫
家
勞
潔
靈
小
姐
•
自
警 

齡
致
力
國
畫
。
工
宋
，
元
花
鳥
及
寫
意
 

各
派
。
足
跡
遍
踏
粤
北
•
嶺
東
♦
湘
南 

。
桂
西
・
以
及
星
加
波
。
馬
來
亞
等
地
 

■
所
至
輒
應
當
地
藝
所
文
化
界
之
邀
，

平
乎
？ 

F
。 S
， L

上 

B 華僑欲入籍者注意 

報
今
日
接
到
溫
哥
華
・
佐
洽
亞
街
大

好
評
"
去
月
五
日
自

舉
行
個
展

中
國
乘
哥
頓
將
軍
號
船
抵
此
■
曾
出
其 

作
品
■
金
加
本
毋
慶
祝
確
都
罅
人
會
書
 

畫
展
覧
會
於
靑
年
會
・
并
于
十
七
晚
卽
 

席
揮
毫
・
本
埠
金
門
花
继
揚
博
物
院
執
 

事
慕
其
藝
術
-
特
徵
求
其
作
品
三
，
幅 

■
在
鼓
院
展
出
•
期
間
由
帥
日
起
至
十
 

一
月
底
止
•
歌
迎
中
西
人
士
參
觀
• 

⑨
加空防空洞不足憂 

奥
太
瓦
電
•
科
學
家
稱
•
加
拿
大
之
空
 

防
洞
開
。
若
遇
到
已
知
或
秘
密
之
天
空
 

侵
襲
•
將
矗
無
辦
法
■
但
人
民
不
可
因
 

此
驚
慌
•
其
庖
險
不
逾
于
奇
觀
的
雪
， 

十
四
年
前
加
拿
大
初
興
空
軍
時
。
國
家 

科
學
研
究
院
，
卽
以
雪
爲
最
重
要
之
問
 

題
•
因
其
受
變
化
 M
端
•
可
爲
海
陸
空 

之
各
種
障
碍
云

0

牡牛逃命卒被捉囘 

奧
太
瓦
机
•
一 
不
願
就
戮
之
牡
牛
・
擺
 

脫
於
屠
人
之
手
，
逍
遙
十
奥
太
瓦
東
區
 

一
夜
。
昨
日
跳
下
里
都
連
河
游
泳
逃
生
 

•
卒
被
加
騎
弗
用
摩
托
艇
拉
回
岸
。
送 

往
屠
塲
宰
殺
上
•

.*靑年竊款判監兩年 

为
公
訊
・
溫
胃
奉
靑
年
很
打
與
斯
卓
加
 

二
人
俱
十
七
歳
。
盜
取
其
寄
膳
中
婦
之
 

欵
六
十
五
元
•
寄
囘
溫
济
譲
交
彼
等
自
 

收
・
但
在
搭
船
前
被
擒
•
昨
被
法
官
判 

每
人
罰
入
悔
過
所
兩
年
云
• 

e
 美機 - 墜下兩失踪• 

城
多
利
訊
。
美
國
長
途
轟
炸
機
 
一 
架
。 

至
少
載
有
七
人
。
由
亞
拉
加
往
西
雅
圖
 

。
中
途
報
吿
失
踪
。
相
信
被
迫
降
落
溫
 

哥
培
島
•
所
有
西
雅
圖
區
之
飛
機
及
海
 

岸
船
均
出
發
找
尋
•
加
拿
大
駐
温
哥
萃
 

之
空
軍
飛
機
亦
準
備
協
助
找
尋
。
另
有 

兩
架
英
機
■
由
西
雅
圖
附
近
之
海
空
站
 

委
比
島
參
加
陣
海
空
軍
演
習
。
因
天
氣 

不
佳
•
與
大
隊
失
去
聯
絡
而
失
踪
云
。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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衙
辦
理
外
國
人
入
加
拿
大
籍
處
騎
差
調
 

査
員
大
衞
斯
之
通
知
•
謂
該
處
接
到
奧
 

太
瓦
之
訓
令
■
華
僑
戰
前
囘
國
被
阻
逾
 

期
囘
加
拿
大
者
伸
請
入
籍
■
可
以
予
與
 

考
慮
•
曾
有
華
僑
因
此
來
本
衙
被
拒
絶
 

者
可
具
証
明
再
往
伸
請
云

車賊識走爲上着

委
拉
裝
修
公
司
之
貨
車
 
一 
輛 •
昨
停
在 

二
寄
曲
二
百
號
步
落
。
被 
一 
汽
車
撞
進 

一 
事
皎
後
，
黨
汽
車
者
卽
下
車
逃
去
。 

菅
車
駕
駛 #
報
吿
警
察
•
警
察
到
來
査
 

看
•
知
該
汽
車
是
盜
來
者
•
但
賊
己
逃 

去
無
踪
云

。紅十字會懇親預吿 

加
拿
大
紅
十
字
會
駐
卑
的
省
支
會
之
主
 

席
公
佈
■
本
省
八
十
一 
個
分
會
及
七
個
 

娄
員
會
。
將
選
派
代
衷
參
加
明
年
二
月
 

十
七
日
召
開
之
懇
觀
會
。
以
便
選
舉
明 

年
之
職
員
云
•

交通警察通吿照錄 

本
市
警
察
廳
交
通
科
監
督
喜
根
巴
譚
■ 

今h
發
出
通
吿
稱
■
星
期
日
下
午
一 
点 

半
鍾
•
爲
華
僑
領
袖
鄭
公
振
秀
出
殯
之
 

期
。
其
靈
柩
將
經
過
片
打
街
•
爲
維
持
 

交
通
趙
見
一
至
時
由
緬
街
至
卡
路
街
之
 

兩
邊
不
准
停
車
・
事
後
即
可
如
常
停
車
 

云
•今年市虎噬卅二人

^舍
路
咕
街
八0
九
-
號
西
婦
亞
淡
斯
夫
 

人
玉
十
歲
■
昨
日
大
雨
時
。
在
馬
靈
道 

及
七
十
街
處
被
汽
車
輾
死
•
此
爲
本
埠 

今
年
因
交
通
殖
命
者
之
第
三
十
二
宗
• 

據
十
七
歲
駕
車
肇
事
者
砥
打
"
對
警
察 

稱
。
亞
夫
人
用
雨
傘
遮
住
面
。
看
不
見 

車
。
當
時
欲
閃
避
之
。
致
駛
下
路
塹
云 

•
警
察
報
吿
•
昨
日
兩
小
時
大
雨
期
內
 

致
發
生
瘍
宗
交
通
失
事
•
受
傷
入
醫
院 

者
七
人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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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上
穿
過
送
行
一
周
•
恭
送
入
土
安
葬
 

陳
某
受
此
奇
辱
。
並
損
失
錢
財
甚
巨
 

r
e
 ff krl f
[
 ̂
!
H
 

—1- tr* lf> 8
<
 -
1
?
«

閃書 防̂̂

_蓄̂
^̂

簿

至I


